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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平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咸丰县兴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

丰兴利”）与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丰支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在湖北

省咸丰县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咸丰兴利向湖北银行借款人民币伍仟万

元整用于咸丰县集镇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 PPP 项目建设。同日，公司与湖北银

行签订了《权利质押合同》和《保证合同》，由公司持有咸丰兴利 89.99%的股权

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同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咸丰水利为平安环保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89.99%。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第三十九条

的规定，挂牌公司与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挂牌公司

可以免予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进行担保的议案》。（详见 2018 年 7 月 18 日披露于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的《湖南平安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5））。公

司于 2019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

认公司股权质押议案》，本议案无需股东大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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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咸丰县兴利水务有限公司 

住所：咸丰县高乐山镇城北社区（园艺场余超住房） 

注册地址：咸丰县高乐山镇城北社区（园艺场余超住房）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特辉 

主营业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及其他污

染的治理；工程管理服务；环境工程的投资、设计及施工；环保设备、环保新材

料的研发及生产；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2018 年 1 月 8 日 

2、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2019 年 3 月 23 日资产总额：56,351,851.52 元 

2019 年 3 月 23 日负债总额：5557807.03 元 

2019 年 3 月 23 日净资产：50794044.49 元 

2019 年 3 月 23 日营业收入：0 

2019 年 3 月 23 日税前利润：0 

2019 年 3 月 23 日净利润：0 

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咸丰兴利与湖北银行在湖北省咸丰县签

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咸丰兴利向湖北银行借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整用于咸

丰县集镇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 PPP 项目建设。同日，公司与湖北银行签订了《权

利质押合同》和《保证合同》，由公司持有咸丰兴利 89.99%的股权为上述借款提

供质押担保，同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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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公司控股子公司咸丰兴利向湖北银行申请贷款用于咸丰县集镇生活污水处

理全覆盖 PPP项目的建设，该项目对公司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公司的长远可

持续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 

 

（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贷款主要担保方式为咸丰

县集镇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 PPP 项目污水处理费收费权质押担保，担保措施非

单一化，根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所列示的政府补贴与管网补贴付费方式，该

项目 25 年运营期的收入预测合计为 230,731,600.00 元，子公司本次贷款金额为

50,000,000.00 元，贷款期限为 12 年，贷款利率为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上浮 53%且不低于 7.5%，子公司运营期内每年收入足够偿还每年贷款，

具备完全偿债能力，该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万一将来因被担保人

未能按时偿还主债务而使公司履行担保责任，将会形成公司对被担保人的债权从

而引发资金占用，并可能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构成不利影响。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贷款进行担保有利于咸丰县集镇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

PPP项目的建设与完工，该项目对公司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可

持续发展。咸丰兴利运营期内每年收入足够偿还每年贷款，具备完全偿债能力，

该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若将来因被担保人未能按时偿还主债务而

使公司履行担保责任，将会形成公司对被担保人的债权从而引发资金占用，并可

能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构成不利影响。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50,0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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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 -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担保金额 -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金额 - - 

 

其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4.08%。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湖南平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平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湖南平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13 日  

 


